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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省关于改革完善

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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筹的社会救助体系,推进社会救助制度更加稳固定銎|∷实舞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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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助法制健全完各,体制机制高效顺畅,服务管理便民惠民,让

改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困难群众。

二、健全完善社会救助政策体系

(一 )改革完善基本社会救助制度

1。 改革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。分档或根据家庭成员人均

收入与低保标准∷的实际差额发放低保金。对低保家庭中的重度残

疾人 (含 1一4级伤残军人)、 重病患者、老年人、未成年人、军

烈属、在乡老复员军人,按照当地低保标准 1s%予 以低保金加

发,有条件的可进一步提高加发比例。低保渐退期政策和就业成

本扣减政策覆盖所有城乡低保对象。对家庭人均收入超出低保标

准的困难家庭,因疾病住院治疗、康复治疗、罹患慢病确需长期

用药维持、子女就学等刚性支出较大、实际生活确实因难的,可

按照支出型贫困纳入救助范围。

2.改革完善特因供养救助制度。将特困供养覆盖的未成年

人年龄从 16周 岁延长至 18周 岁。全面落实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

准和照料护理标准,基本生活标准按照不低于当地城乡低保标准

的 1.3倍确定,照 料护理标准分为全护理、半护理、全自理 3个

档次,参照当地日常生活照料、养老机构护理费用或当地最低工

资标
∷
准的一定比例确定。实行城镇供养机构城乡特因供养标准一

体化、救助服务均等化。

3.改革完善临时救助制度。推动在乡镇 (街道)建立临时

救助各用金制度,乡 镇 (街道)临 时救助各用金额度由县级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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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。实施急难型临时救助,可实行
“
小金额先行救助、:后补说

明
”
。实施支出型临时救助,可通过

“
跟进救助

”
、 “

一次审批、

分阶段救助
”

等方式冫增强救助时效性。必要时启动县级困难群

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协调机制9进行一事一议、集体决策审批。

取消户籍地、居住地申请限制,困难群众可在急难发生地提出i奋

时救助申请。进一步落实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∷涨挂钩钓

联动机制,适时为困难群众发放价格临时补贴或调整保障∴标∷准 ,

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。     ∷

4.健全低收入家庭救助制度。家庭人均收入超出低∷倮标谁

但低于 ]~。 5倍 的家庭可享受救助待遇。低收入家庭中∷的|童。癍人

员、重度残疾人、1-6级伤残军人、定期抚恤的重点优抚:对:象:

可参照
“
单人户

”
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,保障标准可按:黯:妾巍【

人均补助水平+低保金加发计算:重病人员是指已享受:大癀镓险

待遇或当地有关部门认定的重特大疾病人员,;重度残疾∴入是翥∷持

有中华丿、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一级、二级重度残疾人,宥条:件∷的
∵

地方可扩太到三级智力、精神残疾人。有条件的地方:可适∷当放宽

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,并对低收入家庭按人按:月 发放∵定额基本生

活补助金,补助金额由市县两级政府确定。

(二)完善专项救助制度

1.完 善医疗救助制度。统丁医疗救助对象范围及认定程序 ,

健全医疗救助对·象及时精准识别和动态管理机制,规范医疗救助

方式和救助标准,做好分类资助参保和直接救助工作。遭遇突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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∷痍|情 等紧急情况,确保医疗机构先救治、后收费。专项救助资金

∷主管部门要将应急救助资金及时拨付到相关定点医疗机构。健全

∷重大疫情医疗就治医保支付政策,按规定i及 时足墩拨付医保基

金,完善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制度,确保贫困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

珀就医。推进医疗救助与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 “
一站式服务、一

∷窗口办理、一单制结算
”。加强医疗救助与其他社会救助制度的

∷有效衔接,鼓励慈善捐赠支持医疗互助有序发展。

∷ 2.完善教育救助制度。加大对学前教育、义务教育、高中

|阶段教育 《含中等职业教育)和普通高等教育 (含高职、大专)

Ⅱ阶段就学的家庭经济因难学生教育资助力度。对符合资助条件的

∷学生 《幼贝▲),在普惠性幼儿园入园期间减免保教费;就读义务

Ⅱ教育学校期间发放生活补助,对特教学生送教上门;就读普通高

中∷(中 等职业教育)期 间按规定免除学 (杂 )费及发放国家助学

金;就读普通高校 (含高职
`大

专)期 间发放国家助学金、助学

贷款及安排勤工助学岗位等。

3.完善住房救助制度。符合规定标准的住房困难的低保家

庭、分散供养特困人员、定期抚恤的重点优抚对象、低收入家

庭,通过公租房实物配租或发放租赁补贴的方式给予住房救助。

住房困难标准和救助标准,由 县级以上政府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

平、住房价格水平等因素确定。对上述对象中的残疾人、老年人

等行动不便的救助对象,应 当根据身体状况允许其优先选择房

源、楼层,有条件的地方可对提供的公租房实施无障碍改造。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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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特别困难的住房救助对象可适当减免租金。       ∶

4.完 善就业救助制度。要及时将社会救助对象纳入就业救

助范围,优先提供就业服务。全面落实税费减免、贷款贴息∷、社

会保险补贴、公益性岗位补贴等政策,确保零就业家庭实现:动:态

“
清零∷。大力开展

“
春风行动

”、“就业援助月
”、

“
民营企∷业|篝聘

周
”

等就业服务专项活动,对就业救助对象实施优先扶持∷和孳焦
:

救:助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-∷ ∷∶Ⅰ△△∷∶

5.完善受灾人员救助捌度。进一步健全 自然灾害应急翻 ∷

体系,制 定黑龙江省自然灾害救助办法,枧范全省自然∷枣鹅

工作。加强灾害信息员队伍建设,切 实提高受灾人员救∷瑭鞲耩瘊 |

性。建立健全 自然灾害救助资金和物资保障机制,逐步建卒争绎

泓 会婢 秤 相适应的自然灾害救助标准调貅 骺 侈毒舞攀彝

应急救助、过渡期生活救助、旱灾临时生活困难救助:1∷∵冬骞鞲薮

生活困难救助和因灾倒损民房恢复重建等工作。

6.完善取暖救助制度。县级 以上政府对低保和∷捺     :

予取暖救助 ,救助奸准和方式由县级
吁÷

政府根据实:捧
碡獒彝鼙|

定。救助资金以家庭为单位 ,实行社会化发放。有条仵睁|薄舞彝 :∶

将取暖救助扩大到低收入家庭。

7.建立健全殡葬救助制度。为身故城乡低保和特∷困∷∷嬲 ∷

免遗体接运、∷遗体存放、遗体火化及骨灰寄存殡葬费用:。∷∷对释 ∷0
∷  ∷∷

 ∷∶∷

受四项基本殡葬服务费用的异地火化的低保对象i特困∷对|象|决:黎∷

具有土葬习俗的∷少数民族低保对象、特因对象可享受一次性丧∷葬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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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救助,原 则上不低于上述四项减免标准。有条件的地区可将

减免政策惠及低收入家庭等其他困难群众。

8.继 续做好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厂次性因难救助。

备有*部 门要密切配合 ,匆 将因道降交通事故受伤致残或死亡,导

致受害

^Ⅱ

或受害人家庭成员符合低保、特困供养标准的,纳入道

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一次性困难救助范围,按照规定对严重

困难家庭给予工次性困难救助占一次性困难救助金不计入困难群

众家庭收入。

9.加 强法律援助和 司法救助。∶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范围,

依法为低保、特困供养、低收入对象提供法律∷援助服务,帮 助受

到侵害但无法获得有效赔偿的生活困难当事人摆脱生活因境 ,为

涉案因难家庭提供救助帮扶、j心 理疏导、关系调适等服务。

三、统筹完善
“
急难弱

”
兜底保障体系

(-》 完善突发事件急难救助。将因难群众急难救助纳入突

发公共事件相关应急预案,明 确应急期社会救助政策措施和紧急

救助程序ρ对遭遇突发公共事件影响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

活暂时陷人因境的给予急难型临时救助,6个月后仍无法摆脱生

活困境且符合条件的可纳入最低生活保障或特困供养等救助范

围,适 当提高受影响地区城乡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救助标准,对

受影响严重地区人员发放临时生活补助-及∷时启动相关价格补贴

联动机制,强化对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。

(二》加强∷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。相关责任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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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积极配合 ,'完 善以街面巡查、照料服务、寻亲服务、落户安置

等为主要内容的救助管理体系。明确相关部门责任,切实保障流

浪乞讨人员人身安全和基本生活。建立完善源头治理和回归稳固

机制,做好长期滞留人员落户安置工作,为 符合条件人员落实社

会保障政策。为走失、务工不着、家庭暴力受害人等离家在外的

临时遇困人员提供救助。

(三)完善孤残人员救助帮挟。积极推进残疾儿童康复救助、

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、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等工作,建立孤儿基本

生活保障标准与社会救助保障标准同步增长动态调整机制,事实

无人抚养儿童与孤儿同等享受相关社会救助政策。加大残疾人两

项补贴资金筹措力度,建立和完善符合本地区实际的残疾人两项

补贴动态调整机制,有条件的地方可将残疾人两项补贴的范围扩

大至三级智力、精神残疾人。

四、加∷强社会救助工作统筹

(一)推进城乡社会救助一体化。加强社会救助制∷度∷城|乡跣

筹,推进城镇困难群众解因脱因。巩固边境县城乡低保∷(特嚣)

一体化成果,加强社会救助政策与乡村振兴战略衔接,顺应农∷业

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,及时将农业转移人口中的困难群众纳入救

助帮扶范围。                    Ⅱ△

(二》实现民政救助资源统筹。统筹民政职业教育、社△:绻∵

织、儿童福利、社会养老和慈善组织资源,切实兜牢因媾:褰嫠饔

育、困难老人养老、困境儿童保障丬及救助政策无法覆盖特殊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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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家庭基本生活底线。

(三
)、 促进社会力量参与。引导慈善组织加大社会救助支出,

鼓励省内具备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,设立慈善救助专项基

金,严格将募集的善款物资用于慈善救助;引 导社工力量参与社

会救助,通过开发岗位、政策引导、提供场所、设立基层社工站

等方式,鼓励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协会协助社会救助

部门开展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评估、建档访视、需求分析等事务。

引导社工服务机构向社会救助经办机构派出社会工作者,逐年提

高专业社会工作者配各比例;积极推进
“
物质+服务

”
救助,支

持引导社工组织、志愿服务组织、社会爱心人士,对社会救助家

庭中生活不能.自 理的老年人、未成年人、残疾人等提供必要的访

视t照 料服务。积极发挥志愿服务为社会救助对象提供社会融

入、传递关爱等方面作用。

五、完善俐新社会救助服务管理模式

(一)优化申请审核审批流程。有条件的地方可按程序将低

保t特 困等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下放至乡镇 (街道);简 化社会

救助申请程序,能够通过政务平合查询的材料不可要求申请人提

供;加快信息核对进度,确保社会救助审核确认精准度;优化民

主评议环节,对没有争议的救助 申请家庭,可不再进行民主评

议;加强动态管理,合理确定核查期限,适时合珲调整低保对象

救助水平扌建立完善主动发现机制,全面推行
“
一门受理、协同

办理
”

机制,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、受助及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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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.)全面推行网土办理。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,提高社会

救助信息化水平。推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区块链、5G等现代化

信息技术在社会救助领域运用,实现救助事项
“
掌上办

”、
“
网上

办
”
、

“
异地办

”,着力解决无申办能力、人户分离困难群众
“
户

籍地见面办〃的问题,多 渠道提供社会救助信息网上查询服务。

(三)完善家庭经济状况核对。科学准确核对瞰难∷群众务工

收入 ;、 困难家庭人均货币化存款应不超过当地 24∴个月的低:保标

准;保障重病人员、重度残疾人进行治疗、康复或∷出:行所购置的

机动车辆,且购买价格不超:过低保家庭货币化存款标谑掬|可视为

残疾人代步车辆;要依法据实计算申请救助
∷
入员∵及彖睫赡养抚养

挟养费。

六、强化王作保幛

(一)强化组织保障。要全面建立党委领导、政府负责、民

政牵头、部门协同、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:。 各级政府要戚立|改
:革

完善社会救助工作领导小组,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,瓴导小:组
ˉ
办

公室设在民政部门,领导小组下设专项工作组,备取簸莪闩|分别

负责基本生活、就业救助、教育救助、医疗救助、隹房救助△ :受

灾人员、救助t物:价补贴等工作落实。专项工作组缍疑毒夸蛰郊焕 :

Ⅱ∷∷∴|∷∶|∷ ∷|∶责人担任。

(二》∶Eit|工作保障。各级政府要将社∷会      △二

作:经费纳入预算。加强资金监管,确保社会矗      农

用。推进社会救助诫信机制建设,严 肃处蛩骁辗鞯彝簖毒:Ⅱ加强

ˉ̄  1O —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Ⅱ∷∷∷∷Ⅱ∷0∶∴



信息化建设∷∶建≡分级信息核对机制,各部门要支持核对工作。

建 立 容 错 ∷绀0镪 剞 ,落 实
“
三 个 区分 开 来

”
要 求 ,对秉 持 公 心 、

履职尽妻 |∴钽因客观原因出瑰失误偏差且能够及时纠
i正

的经办人

员依法铰撬免于问责。

∷《≡)冖嚣化:能:力保璋。以市县两级为主体,落实政府购买社

会巍臻黩务,所需经费在社会救助工作经费或困难群众救助补助

资金。等社会救助专项经费中安排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制定按

照社会窈E助 对象数量、人员结构等因素配各工作人员的具体措

施,村级设立协理员,服务因难群众较多的村 (社 区)建立服务

站 (点 )。 要加强业务培训,提高干部业务素质。要关爱基层救

助工作
^、

员,提供必要的工作场所,交通、通信费用,人身意外

保险以及薪资待遇,保障履职需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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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黑龙江省委办公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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